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

董事现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因公司已于 2022 年 5 月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即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3元（含税），根据《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2019 年限制性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11.07

元/股调整为 10.77 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12.30 元/股调整为

12.00 元/股。公司本次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激励计划（草案）》

等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中对公司董事会的授

权范围的事项，调整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二、关于《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1 名激励对象已身故、首次

授予部分 13 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部分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或不在

公司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上述 16 人不再具备激励对



象资格，公司拟对上述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 1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07,495 股进行回购并注销，其回购价格及股份数量系依

据《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确定。公

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福建圣农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事项。 

三、关于《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股份的议案》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初始设立参加对象

未认购的剩余股份的用途进行变更并注销的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9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

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股份的议案》，并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认为公司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在保持自

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建立持续、稳定、科学的

分红政策。董事会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公司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并同意董事会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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